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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三方《氢燃料重卡应用推广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安泰科技、公司：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钢工业技术：河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现代汽车：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

一、合作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交易概述

2020年11月4日,安泰科技、河钢工业技术与现代汽车三方共同签订《氢燃料重卡应用推广项目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或“本协议” ）。 三方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惠、共赢发展和共担风险

的原则，约定在氢燃料重卡应用推广领域推进商业合作与技术创新，不断降低氢燃料重卡运营成本，共

同开拓具备市场竞争力的商业模式和具备盈利能力的高端产品，逐步构建高效、低碳的氢燃料重卡生

态圈，助力“京津冀”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合作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二）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甲方-河钢工业技术

公司名称：河钢工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01MA0CLR8G8R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谷园区青果路99号科技谷大厦11层

法定代表人：单立东

注册资本：100000.0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汽车、交通运输、能源装备、机械等行业所需的钢铁材料、零部件、成套组件和相关设备

的设计、开发、制造、销售；物流管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工业设备及备件的设计、开发、制

品、销售及技术服务；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新材料技术推广、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企

业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河钢工业技术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

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2、乙方-现代汽车

公司名称：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

注册地址：大韩民国首尔特别市瑞草区献陵路12

法定代表人：李元喜

现代汽车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

其他利益安排。

（三）签订框架协议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订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后续具体合作事宜

明确后，按照《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根据本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河钢工业技术是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承载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构建氢燃料重卡产业集

群” 的战略目标，发挥河钢集团有限公司现有的产业链条和丰富的副产氢资源优势，将“京津冀” 地区

作为氢能业务拓展的重点区域。

现代汽车作为世界100强企业、世界5强汽车企业，是全球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的领头羊，拥有先

进的氢燃料电池及氢燃料电池汽车研发生产能力， 其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

位。

安泰科技是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氢能领域的主要发展目标为聚焦关键材料

和电堆，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燃料电池和氢能生态系统解决方案的提

供商。目前公司已经参与宁波、河北、山东多地政府的氢能规划，联合承担国家氢燃料电池研发课题，充

分发挥控股子公司宁波化工院甲级资质优势，先后完成了河北河钢化工有限公司加氢示范项目邯郸站

及唐山站的EPC工程设计、建设，竣工并投入试运行。

三方未来将以合适的形式成立合资公司，利用各自在资源、技术和市场方面的优势，最大程度降低

氢燃料重卡的运营成本，共同建立具备商业化运行条件的氢燃料重卡产业链。 由河钢工业技术提供氢

燃料重卡的应用场景和运行所需的氢气资源； 现代汽车提供符合应用场景需求的氢燃料重卡车辆；安

泰科技提供氢气的储运、加注技术和加氢站的配套建设。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三方在氢能的制取-

储运-加注-应用方面的全方位技术合作，实现传统产业向氢能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不断提升氢燃料

重卡的市场占有率。

结合三方在资源、技术和区位方面的优势，初步确定将“京津冀”地区作为氢能业务拓展的重点区

域，对接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构建氢燃料重卡产业集群” 的战略目标，在推动氢燃料重卡示范运行、构

建氢燃料重卡产业集群、 拓展京津冀氢能应用市场及共同探索降低成本途径等四个方面逐步开展合

作。

（二）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的效力终止：

1、因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事由（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或政府政策方面的障碍、不可抗力等）无法

达成本协议之目的时；

2、任何一方于提前30天以书面形式告知另外两方终止本协议时。

三、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1、本协议为三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的签署

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对本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

定。

2、本协议顺利实施，将有利于促进公司在氢能领域扩大对外技术合作，提高公司在氢能产业领域

话语权和影响力，加快公司在氢能及燃料电池领域业务的布局。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合作框架协议，为三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能

否如期顺利履行尚存在不确定性，协议具体内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0年4月10日、2020年8月5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

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9）及《关于董事、监事减持计划实施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37）。

2、本协议签订前，公司尚未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未来三个月的减持计划。

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

3、备查文件：三方签署的《氢燃料重卡应用推广项目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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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集团” ）持有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233,910,420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99%。 本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顾家集团累

计质押股票80,441,315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的34.39%，占公司总股本的12.72%。

●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357,569,637股股票，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54%。 本

次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后，累计质押股票157,201,315股，占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

数的43.9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86%。

一、上市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公司于2020年11月5日收到顾家集团通知，顾家集团部分股票提前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顾家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9,8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5%

解质时间 2020年11月4日

持股数量 233,910,420股

持股比例 36.9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0,441,315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3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72%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顾家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不存在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如有变动，顾家

集团将根据后续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家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顾家集团

233,910,

420

36.99 90,241,315 80,441,315 34.39 12.72 0 0 0 0

TB� Home�

Limited

120,021,

565

18.98 76,760,000 76,760,000 63.96 12.14 0 0 0 0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顾家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3,637,652 0.5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57,569,

637

56.54

167,001,

315

157,201,

315

43.96 24.86 0 0 0 0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5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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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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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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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许可产品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获得

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7年9月，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 或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深圳

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润九新” ） 与瑞士上市企业Basilea� Pharmaceutica�

International� Ltd（SIX:BSLN）签订了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独家技术授

权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华润九新将拥有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的开发、生

产和商业化独家许可权力。

华润九新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商标名称：赛比普?）药品

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0S00682）。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

2、剂型：注射剂

3、品规：500mg（按C20H22N8O6S2计）

4、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治疗成人的下述感染：医院获得性肺炎（HAP）,但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VAP）除外；社区获得性肺炎（CAP）。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5.1类

6、注册代理人：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7、上市许可持有人：Basilea� Pharmaceutica� Deutschland� GmbH

8、受理号：JXHS1800078，JYHB2000611

9、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J20200042

10、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

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11、药品的其他情况

头孢比罗酯是一种头孢菌素抗生素，可静脉内给药，对多种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菌具有杀

菌活性。 其中包括对甲氧西林敏感和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MSSA，MRSA） 和敏感的假单胞菌

（Pseudomonas� spp.）。 该药物在欧洲和其他许多国家/地区已获批准并以Zevtera?和Mabelio?的

品牌销售。

二、对公司的影响

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获得药品注册证书，为国内首个批准注册的第五代头孢抗生素，有利于华润

九新进一步完善在抗感染领域的产品结构、提升在抗感染治疗领域产品市场的竞争力，对公司未来业

务发展有积极作用。

三、风险提示

华润九新在获得注射用头孢比罗酯钠药品注册证书后将尽快启动营销推广相关工作。医药产品易

受到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且该产品首次进入中国大陆市场，产品

的拓展进度、销售规模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77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山证

券” ）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下称“南山法院” ）《民事裁定书》[（2020）粤0305民

初23624号]。原告上海致开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上海致开” ）诉被告中山证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

（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发布的《公告》），南山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20年10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现原告上海致开于2020年10月30日向南山法院申请撤诉。

南山法院认为，原告上海致开自愿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允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上海致开撤回起诉。

至此，上海致开诉被告中山证券、锦龙股份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和上海致开诉被告中山证券公

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均已结案。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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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26

证券简称：

*ST

瀚叶 公告编号：

2020-097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 或“本公司” ）股东鲁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48,

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鲁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48,000,000股被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10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

知》（2020司冻1102-01号） 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 苏01民初

3197号]，公司股东鲁剑先生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48,000,000股被司法冻结。

一、本次股份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冻 结

原因

冻结股数（股） 股份类型

冻结起始

日

冻结终止

日

冻结执行人

本次冻结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本次冻结

占公司股

份总数比

例

鲁剑 否

司 法

冻结

448,000,000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2020年11

月2日

2023年11

月1日

江苏省南京

市中级人民

法院

100% 14.32%

合计 - - 448,000,000 - - - - 100% 14.32%

根据《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苏01民初3197号]，本次公司股份被

冻结的原因系姜宏与鲁剑先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姜宏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保全申请。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剑先生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鲁剑 448,000,000 14.32% 448,000,000 100% 14.32%

合计 448,000,000 14.32% 448,000,000 100% 14.3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剑先生累计质押的公司股份数量为447,999,598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的99.99%，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20-063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20年10月份经营情况

10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278.00亿元，销售面积约268.82万平方米。

1-10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1,908.47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4.18%；累计销售面积约1,776.97万

平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9.32%。

二、公司近期新增土地情况

1、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天津市编号为津辰淀（挂）2020-004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天津市北辰区

云汉道与尚佳路交口，出让面积为28,408.6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商服用地，容积率为〉1.0

且≤1.8。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33,300.00万元。

2、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山东省青岛平度市编号为20054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平度市区赣州路西

侧、规划沈阳路南，出让面积为36,465.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商服用地，容积率为〉1.0且≤

2.8。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9,103.28万元。

3、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河南省郑州巩义市编号为2020-066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巩义市青山路

东、杜甫路北，出让面积为36,022.03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为〉1.0且≤2.0。 公司目前拥

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20,930.00万元。

4、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河北省邯郸市编号为HD-2020-07-1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邯郸市赵苑

北街以东、北仓路以北，出让面积为59,906.9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为〉1.0且≤2.4。 公

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44,800.00万元。

5、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江苏省南京市编号为NO.新区2020G18号地块。 该地块为南京市江北新

区浦乌路以西、规划道路以北15-25-01地块，出让面积为27,021.5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

地，容积率为≥1.01且≤2.0。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15,000.00万元。

6、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江苏省盐城市编号为20202701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盐城市区雁荡山路

东、新都路北侧，出让面积为98,408.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为〉1.0且≤2.3。 公司目前

拥有该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10,280.00万元。

7、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江苏省徐州市编号为2019-114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徐州市彭祖大道东、

迎宾大道北，出让面积为81,570.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为≥1.91且≤2.2。 公司目

前拥有该项目7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68,840.00万元。

8、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江苏省徐州市编号为2020-34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徐州市彭祖大道东、

天目路南，出让面积为73,238.5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容积率为≥1.11且≤1.2。 公司目前

拥有该项目51%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72,522.00万元。

9、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编号为2020-07号、2020-08号、2020-09号、

2020-10号及2020-11号地块。 该项目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零售商业用地，容积率为≥1.01且≤2.6，

其中：2020-07号地块位于丰县中阳大道南、栖凤路西，出让面积为78,700.10平方米；2020-08号地块

位于丰县健康路北、栖凤路西，出让面积为19,312.40平方米；2020-09号地块位于丰县支农路东、南二

环北， 出让面积为46,624.00平方米；2020-10号地块位于丰县支农路东、 南二环北， 出让面积为45,

966.50平方米；2020-11号地块位于丰县复新河西路西、南二环北，出让面积为57,006.40平方米。 公司

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37,699.14万元。

10、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编号为DAL2020062号和DAL2020063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进贤县中山大道以西、滨湖大道以南，出让面积为138,967.31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

地，容积率为≤2.8。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59,601.67万元。

11、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湖北省鄂州市编号为G（2020）019号、G（2020）020号、G（2020）021

号和G（2020）022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鄂州市大桥连接线东侧、五丈港南侧，规划用途为居住、商业用

地，其中：G（2020）019号地块出让面积为45,809.50平方米，容积率为〉1.0且≤3.0；G（2020）020号

地块出让面积为78,397.70平方米，容积率为〉1.0且≤2.8；G（2020）021号地块出让面积为46,382.60

平方米，容积率为〉1.0且≤3.0；G（2020）022号地块出让面积为38,396.10平方米，容积率为〉1.0且≤

3.0。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22,803.00万元。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Ｏ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601857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

2020-049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2020年11月5日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监

事会2020年第七次会议，并形成有效决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并形成决议。 经全体监事表决，吕

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为9票，无反对票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1857

证券简称：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临

2020-048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1月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5号塔里木石油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4,784,168,16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8,476,621,9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307,546,2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57181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1.1254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4463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由副董事长李凡荣先生主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董事长戴厚良先生、董事刘跃珍先生、焦方正先生、独立董事德地

立人先生、西蒙·亨利先生、蒋小明先生因故不能到会；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7人，监事付锁堂先生因故不能到会；

3、 公司财务总监柴守平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签公司与中国石油集团及共同持股公司持续性关联交易协议及申请更新

2021-2023年度持续性关联交易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56,725,066 91.371812 137,549,012 8.627642 8,700 0.000546

H股 3,655,965,768 57.961775 2,651,570,479 42.038066 10,000 0.000159

普通股合

计：

5,112,690,834 64.702625 2,789,119,491 35.297138 18,700 0.000237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吕波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471,156,214 99.996319 5,465,100 0.003681 600 0.000000

H股 5,874,945,449 93.141536 417,151,548 6.613531 15,449,250 0.244933

普通股合

计：

154,346,101,663 99.716982 422,616,648 0.273036 15,449,850 0.0099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签公

司与中国石

油集团及共

同持股公司

持续性关联

交易协议及

申 请 更 新

2021-2023

年度持续性

关联交易上

限的议案

1,456,725,066 91.371812 137,549,012 8.627642 8,700 0.000546

2

关于选举吕

波为公司监

事的议案

1,588,817,078 99.657169 5,465,100 0.342794 600 0.0000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集团及其关联方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

持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未计入该项议案表决结果。

2、议案1、2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怡敏、吴寒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

2020-048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11月5日（星期四）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1月5日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11月5日9:15—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533号深圳直升机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杨威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235,666,21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8.88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235,370,5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3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95,7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8％。

2.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0人，代表股份1,546,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5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251,04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95,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8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一）审议《关于提名第七届董事会2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1.01�选举姚旭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全体股东 235,370,523 99.87%

中小股东 1,251,049 80.88%

表决结果

姚旭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1.02�选举江文昌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选举票数（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全体股东 235,370,523 99.87%

中小股东 1,251,049 80.88%

表决结果

江文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3、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4、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1,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9212％；反对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7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1,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9212％；反对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7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5、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6、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7、募集资金运用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8、锁定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9、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1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71,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8％；反对29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25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1,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9212％；反对2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9.07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填补措施

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09,6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1％；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聘请中信证券作为承销保荐机构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共计 234,119,474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

同）上披露。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09,6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1％；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103％；反对25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8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本议案需以特别决议通过，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表决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10,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3％；反对256,2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0,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4362％；反对25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6.56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石之恒、麻云燕

（三）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5日


